附件二
學校課程計畫撰寫注意事項

一、為使學校課程計畫於開學前完成備查，自101年起採現場審查之方式，由本府安排各校時間，請按時段攜課程計畫紙本至審查地點進行審查工作。

二、請務必至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－教育處專區－法規檔案文件搜尋處下載最新之「學校課程計畫審查表」及「學校課程計畫撰寫格式範例」，並據此格式撰寫。

三、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，各學習領域節數之規範如下：

（一）各學習領域節數及彈性節數之規範參照表如格式範例第5頁。

（二）法定課程節數之規範如格式範例第9-11頁。

四、審定版領域課程僅以教學進度總表呈現即可，毋需放置教學計畫。

五、法定課程之設計，為求符應社會真實情況及落實學校之教學，建議規劃整合式的課程，如設計的課程內容中若包含了家暴防治、家庭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，則此課程可同時算入三個法定課程的時數要求中，而若是以宣導活動方式進行，宣導的時數應不超過法定時數的一半（即不超過3節）。
六、將審查通過之學校課程計畫掛於學校網頁首頁上（勿置於最新消息或公告事項），並註明是「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課程計畫」。

七、全民國防議題及健康相關議題融入課程實施部份，目前尚未有具體之法令規定，但仍建請各校列入課程計畫中，以因應訪視需求。

